
粤财农〔2022〕189 号

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各县（市、

区）财政局：

为提高预算编制完整性，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现将 2023 年

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提前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 2），

待 2023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下达的资金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收入列 2023 年

度“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按照实

际用途原则上在“213 农林水支出”科目下列支。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科目详见附件 2。

二、本次提前下达的资金由市县统筹实施。其中，按照有关

广东省财政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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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求，对涉农资金中的驻镇帮镇扶村资金、农村公路资金、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省级补贴资金、水库除险加固省级补助资

金、林分林相改造资金予以单列，请各地根据省级明确的政策目

标，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要求将资金、任务进一步

细化分解到具体项目（其中下达有关市县的驻镇帮镇扶村资金

中，原则上应将不少于 20%比例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不得随意将资金调整用于政策范围外的其他涉农项目，确保完成

省级下达任务。

三、本次提前下达的资金来源于多个渠道。其中，对来源于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的资金，请各地严格按照一般债券资金管理要

求，将资金细化对应至涉农领域公益性资本支出项目，不得用于

经常性支出，不得用于偿还债务及中央明令禁止的支出。

对来源于中央成品油税费改革资金的农村公路资金，其中部

分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贯

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向下级下达

该项转移支付时，应单独下发预算指标文件，并保持中央资金标

识不变。同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

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

明确、资金直达基层。对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金又包含其

他资金的，应在预算指标文件、指标管理系统中按资金明细来源

分别列示，同时在指标系统中分别登录，并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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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四、请各地根据省级提前下达的涉农资金，结合《2023 年

涉农资金优先支持的考核工作任务清单（提前下达）》（附件 3）、

《关于 2023 年度涉农项目的联合审查意见和省级涉农资金支持

情况说明》（附件 4），按照《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

（粤涉农办〔2021〕1 号）有关要求，及时提请同级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领导小组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在优先确保完成考

核工作任务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有关重要工作部署，

聚焦本地区乡村振兴短板弱项，从省级联合审查通过项目中确定

要实施的涉农项目，并按照附件 6 和附件 7 格式填报实施项目有

关情况，并同步在“数字财政”系统上做好指标挂接有关工作。

五、根据涉农资金绩效管理要求，请按照《广东省省级涉农

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粤涉农办〔2020〕2 号）有关要求，

研究设定本地区使用 2023 年省级涉农资金市县区域绩效目标，

并填报完善《2023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

目标表》（附件 5）。

六、实施项目、区域绩效目标按程序报经市级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领导小组同意后，由各地级以上市涉农办按照附件 5 至 7

格式要求汇总，于 2023 年 1 月 15 日前上报至省涉农办备案。

七、各地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涉农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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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筹用好各级财政涉农资金，确保完成 2023 年度涉

农资金优先支持的考核工作任务目标，推动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

现，聚焦省委省政府明确的大事要事，不撒胡椒面，逐步解决本

地区涉农领域短板弱项，切实发挥涉农资金使用效益。

（二）会同业务主管部门及时细化项目实施计划和资金支出

计划，抓紧做好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等工作，定期报送项目实施

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并对支出进度不理想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

况进行原因分析，及时采取纠偏措施。

（三）请严格按照《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有关要求，规范管

理、使用涉农资金，不得挤占、截留、挪用，确保资金依法依规

有效使用。其中，驻镇帮镇扶村资金应按照《广东省乡村振兴驻

镇帮镇扶村资金筹集使用监管办法》有关规定，围绕推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好资金统筹和专账管理

工作。

（四）如根据省级反馈的审查意见和下达考核任务情况需补

充相关涉农项目的，请按照《2023 年省级涉农资金项目入库指

引》明确有关项目入库要求和《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

明确的有关程序要求，提前做好项目谋划和储备入库工作，省级

将于省人大批准 2023 年预算后，适时组织开展补充项目遴选上

报和省级联合审查工作，具体安排另行通知。请市县提前做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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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安排，不得将未经省级联合审查通过项目直接上报备案。

附件：1.2023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情况

总表（总表不发）

2.2023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明细

表（分发）

3.2023 年涉农资金优先支持的考核工作任务清单

（提前下达）

4.关于 2023 年度涉农项目的联合审查意见和省级涉

农资金支持情况说明（分发）

5.2023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

目标表

6.××市 2023 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情况报备汇

总表（提前下达）（表样）

7.××市 2023 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情况报备明

细表（提前下达）（表样）

广东省财政厅

202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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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3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明细表
单位：万元

地市
2023年提前
下达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驻镇帮镇扶村
资金

2.农村公路资金
3.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资金
4.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补助资金

5.林分林相改造
资金

6.其余涉农资金

7.小型水库移民
扶助基金

8.大中型水库库
区基金

9.农业土地开发
资金

其中：来源为地
方政府一般债券

资金的额度

其中：纳入直达
资金管理的额度

其中：来源为地
方政府一般债券

资金的额度

2082302基础设
施建设和经济发

展

2136601基础设
施建设和经济发

展

21211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安排的

支出

韶关市小计 193,951 104,400 31,636 29,001 15,288.6 5,141 434 10,531 40,584 0 643 68 3,149 

韶关市本级 2,160 0 0 0 0 1 0 560 1,599 0 0 0 0 

乐昌市 30,092 17,600 5,333 4,053 2,136.6 566 43 1,112 5,763 0 309 8 638 

南雄市 42,209 18,600 5,636 8,773 4,624.9 1,000 225 2,153 10,606 0 78 9 765 

仁化县 18,146 11,000 3,333 2,342 1,234.6 353 22 823 3,292 0 9 16 289 

始兴县 19,954 11,000 3,333 3,356 1,769.2 688 0 791 3,639 0 157 0 323 

翁源县 18,686 8,800 2,667 1,942 1,023.8 666 0 2,030 5,194 0 54 0 0 

新丰县 15,305 6,600 2,000 3,957 2,086.0 466 79 977 2,977 0 19 8 222 

乳源瑶族自治县 16,717 9,900 3,000 1,940 1,022.8 341 0 1,492 2,677 0 0 19 348 

曲江区 15,138 9,900 3,000 1,543 813.4 528 22 317 2,452 0 17 5 354 

浈江区 8,066 5,500 1,667 643 339.0 157 43 143 1,462 0 0 3 115 

武江区 7,478 5,500 1,667 452 238.3 375 0 135 921 0 0 0 95 



附件3

韶关市2023年涉农资金优先支持的考核工作任务清单（提前下达）（表一）

考核工作任务 对应量化指标
任务目标

韶关市 韶关市本级 乐昌市 南雄市 仁化县 始兴县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食用林产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量（批次） 1.5批次/千人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开展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量（批
次）

300批次以上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粮食安全

粮食播种面积（万亩）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粮食产量（万吨）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75.35%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高标准农田建设

当年度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3.75 无任务。 0.8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当年度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12.26 无任务。 3.13 1.02 1.56 2.48

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万亩） 0.5 无任务。 0.05 无任务。 无任务。 0.45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91%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动物防疫

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有/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 90%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免疫抗体合格率（%） 70%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生猪产能调控

规模猪场（户）保有量（户） 500 无任务。 35 65 35 25

能繁母猪保有量（万头） 18.15 无任务。 1.92 1.92 1.28 0.85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外业调查采样工作完成率（%）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内业样品检测工作完成率（%）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河湖管护 完成河湖管护长度（公里） 2800 无任务。 325 390 350 310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当年度新增完成现有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数量（座）

2 无任务。 无任务。 1 无任务。 无任务。

当年度新增完成现有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数量（座）

8 无任务。 2 无任务。 1 无任务。

水土保持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平方公里） 47.45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及大中型灌区节水
改造

新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面积（万亩） 41.99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大型灌区续建配
套和节水改造投资计划的完成率（%）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
套项目宗数（宗）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执行
完成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治理
投资计划

5宗北江水系河段治理工程
2023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任务。
无任务。

完成韶关市北江水系河段治
理工程（乐昌市段）2023年
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任务

完成韶关市北江水系河段治
理工程（南雄市段）2023年
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任务

无任务。

完成韶关市北江水系河段治
理工程（浈水始兴县段）
2023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任务

造林及抚育

造林面积（亩） 177090 7600 16300 32500 14690 15700

其中：高质量水源林造林面积（亩） 129790 7600 14000 25500 11490 10700

     沿海基干林带造林面积（亩）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新造油茶林面积（亩） 41000 无任务。 2000 4000 3000 5000

     低产低效油茶林改造面积（亩） 6300 无任务。 300 3000 200 无任务。

     红树林造林面积（亩）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新造林抚育面积（亩） 114568 5517 17900 19061 3100 5950

其中：高质量水源林新造林抚育面积
（亩）

114568 5517 17900 19061 3100 5950

     沿海基干林带新造林抚育面积
（亩）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自然保护地范围边界矢量化数据制作工作
量完成率（%）

70%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综合科学考察工作
量完成率（%）

70%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自然公园总体规划和综合科学考察工作量
完成率（%）

10%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森林灾害防控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作业面积（万亩）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其中：松材线虫病防治作业面积（万亩） 28.50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12.33‰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森林火灾受害率（%） ≤0.9‰ ≤0.9‰ ≤0.9‰ ≤0.9‰ ≤0.9‰ ≤0.9‰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当年度新增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自然村
数量（个）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万亩） 212.66 无任务。 35.77 51.89 13.23 19.86 



附件3

韶关市2023年涉农资金优先支持的考核工作任务清单（提前下达）（表二）

考核工作任务 对应量化指标
任务目标

翁源县 新丰县 乳源瑶族自治县 曲江区 浈江区 武江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食用林产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量（批次）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开展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量（批
次）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粮食安全

粮食播种面积（万亩）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粮食产量（万吨）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高标准农田建设

当年度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1.8 无任务。 0.5 0.65 无任务。 无任务。

当年度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0.2 0.38 0.9 1.76 0.58 0.25

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万亩）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动物防疫

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有/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免疫抗体合格率（%）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生猪产能调控

规模猪场（户）保有量（户） 130 25 15 120 25 25

能繁母猪保有量（万头） 1.6 0.75 1.28 2.89 2.46 3.2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外业调查采样工作完成率（%）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内业样品检测工作完成率（%）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河湖管护 完成河湖管护长度（公里） 380 270 335 250 75 115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当年度新增完成现有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数量（座）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1 无任务。 无任务。

当年度新增完成现有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数量（座）

无任务。 2 无任务。 1 2 无任务。

水土保持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平方公里）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及大中型灌区节水
改造

新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面积（万亩）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大型灌区续建配
套和节水改造投资计划的完成率（%）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
套项目宗数（宗）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执行
完成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治理
投资计划

完成韶关市北江水系河段治
理工程（滃江翁源县段）

2023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完成韶关市北江水系河段治
理工程（武水浈江区段）
2023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任务

无任务。

造林及抚育

造林面积（亩） 29000 28300 26800 3300 1300 1600

其中：高质量水源林造林面积（亩） 25000 13300 16000 3300 1300 1600

     沿海基干林带造林面积（亩）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新造油茶林面积（亩） 3000 14000 10000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低产低效油茶林改造面积（亩） 1000 1000 800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红树林造林面积（亩）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新造林抚育面积（亩） 27370 1700 26897 2855 3386 832

其中：高质量水源林新造林抚育面积
（亩）

27370 1700 26897 2855 3386 832

     沿海基干林带新造林抚育面积
（亩）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自然保护地范围边界矢量化数据制作工作
量完成率（%）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综合科学考察工作
量完成率（%）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自然公园总体规划和综合科学考察工作量
完成率（%）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与市任务一致。

森林灾害防控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作业面积（万亩）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其中：松材线虫病防治作业面积（万亩）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由市分解。

森林火灾受害率（%） ≤0.9‰ ≤0.9‰ ≤0.9‰ ≤0.9‰ ≤0.9‰ ≤0.9‰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当年度新增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自然村
数量（个）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万亩） 30.97 12.99 21.86 14.23 6.00 5.86 



附件 4

关于2023年度涉农项目的联合审查意见和省级

涉农资金支持情况说明

（韶关市）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2〕18 号）和《广东省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 年度涉农资金项目审

查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省级组织了相关部门对你市遴

选上报的涉农项目开展联合审查（具体项目审查情况详见“数字

财政”系统），并在资金分配过程中，充分考虑你市项目审查结

果以及基础条件、承担的考核工作任务、资金使用绩效等实际情

况，对涉农领域相关工作予以支持。现将总体审查意见和资金支

持情况反馈如下：

一、联合审查意见

你市申报项目 1162 个，拟申请金额 66.44 亿元。通过省级

部门审查且成熟度高的项目 956 个，金额 53.06 亿元，审查通过

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部分工作事项的项目谋划储备仍需进一

步加强。

1.农田建设及管护项目。建议统筹安排各级资金投入，确保

高质量完成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



2.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乳源瑶族自治县报送的 2023 年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无自筹

资金，建议完善项目，加大自筹资金投入。

3.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项目。项目名称和项目概述中未能

反映具体项目内容，建议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项目申报材料，落实

项目绩效目标，确保资金及时列支。

4.造林与生态修复项目。申报入库项目绩效目标没有达到拟

下达的考核任务目标。其中：新造林抚育任务涉及市本级、翁源

县。

5.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及疫源疫病监测项目。建议各地林业

主管部门根据林长制中野生动物危害防控工作任务要求，争取其

他经费用于开展野生动物危害防控、科学预防、推动致害补偿、

纳入农林政策性保险、维护好农户权益、信访和社会稳定等工作。

6.驻镇帮镇扶村（提升镇域公共服务能力-行政村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达标建设）。建议武江区、始兴县、翁源县、乳源县、

乐昌市、南雄市进一步细化资金使用方案，加强项目储备工作。

7.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部分申报项目超出资金支持范围或项

目成熟度材料不完整，建议加强涉农资金项目审核培训，对照资

金使用范围合理申报对应项目，并进一步明确细化项目成熟度材

料申报。

8.乡村生活垃圾治理和驻镇帮镇扶村（提升镇村公共基础设



施水平）。上报项目申请涉农资金金额占总投资比例超过 50%，

建议进一步做好总投资估算，按照原则上不超过 50%的比例申请

补助资金。对于成熟度低的项目，建议尽快完成立项、编制实施

方案、招标等工作。

9.四好农村路项目。部分上报项目因未完成施工图批复导致

成熟度低；部分上报项目因不符合当年涉农资金支持范围、资料

不齐无法审查、未纳入规划项目库或已纳入往年部省补助计划，

不予通过。建议市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行业指导，县级交通运

输局要加强整体谋划，申报项目要符合当年度涉农资金支持方

向，对于已通过但成熟度低的项目要尽快完善施工图批复，同时

要严格按照省有关规定的技术标准建设实施。同时，市、县级应

按有关规定和标准安排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资金，确保农村公路列

养率达到 100%。

10.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2023 年韶关市有 2 宗大中型水

库和 8 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目前上报项目 6 宗，与目标任

务存在一定差距，建议进一步做好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储备和

实施工作，确保完成任务。

11.农村水利水电。建议进一步做好纳入国家实施方案的中

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储备和实施工作。

二、省级涉农资金支持情况说明

1.根据《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粤委办



发电〔2021〕60 号），提前下达你市 2023 年省级乡村振兴驻镇

帮镇扶村资金（省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资金 104,400 万元。资金实行单列管理，请按照《广东省乡村振

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筹集使用监管办法》（粤财农〔2021〕126

号）有关规定，以及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牵头下达的

任务清单、绩效目标，统筹用于相关涉农项目。其中：原则上应

将不少于 20%的驻镇帮镇扶村资金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2.根据《广东省农村公路扩投资稳就业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攻

坚方案》（粤办函〔2022〕316 号）及省交通运输厅资金安排建

议，提前下达你市 2023 年农村公路资金 29,001 万元。资金实行

单列管理，并将其中部分资金纳入中央直达资金管理，请按照省

交通运输厅下达的任务清单，足额用于农村公路养护和农村公路

建设攻坚项目。

3.根据《关于大力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粤

财金〔2020〕26 号）及你市上报的 2022 年 1-9 月政策性农业保

险业务开展情况，测算安排你市 2023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省

级补贴资金 5,141 万元。资金实行单列管理，请按照《广东省农

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粤财金〔2022〕14 号）有

关规定，用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含森林保险、农房保险）省级保

费补贴。后续省级将根据你市 2023 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实

际开展情况、据实结算清算省级应负担的保费补贴资金，多退少



补。

4.根据省政府关于全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攻坚战的部署以

及省级奖补方案安排，在粤财农〔2022〕169 号、粤财农〔2022〕

178 号分别下达中央和省级水库除险加固资金基础上，在此次涉

农资金分配中下达你市 2023 年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补助资金 434

万元。资金实行单列管理，请按照省级下达的任务目标，落实地

方政府和水库业主的投入责任，统筹中央和省的有关资金，并用

好财政部通过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支持小型水库除险加固的有关

政策，确保按时完成任务。省级将对各地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成效

评估，根据成效评估情况再安排部分奖补资金，向实施成效好的

市县倾斜。

5.根据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工作部署，省级在涉农资

金分配上，考虑了你市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2023 年中

型灌区建设任务、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粮食生产面积等情况，

倾斜安排你市相关资金 2.59 亿元（其中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3150

万元为单列安排）。你市应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有关要求，

统筹用好中央和省有关资金，加大自有资金投入，切实做好粮食

生产相关工作。

6.根据省委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工作部署，省级在涉农

资金分配上，考虑了你市造林抚育以及林业病虫害防治等考核工

作任务量，测算安排你市相关资金 1.05 亿元。你市应按照省委



省政府有关部署，统筹用好中央和省有关资金，加大本级资金投

入，做好相关重点工作。

7.按照省政府主动对接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要求，根据你市

2022 年成功争取涉农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情况，在此次下达

资金中安排你市奖补资金 863 万元。

8.建立涉农资金激励约束机制的有关情况。根据部门提供情

况、数字财政系统数据反映，你市 2022 年涉农资金支出进度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2023 年遴选上报项目审查通过率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省级已在资金分配中将有关情况统筹考虑。

针对涉农资金重点绩效评价和相关审计中发现你市涉农政

策落实和资金使用问题，特别是省级部门反映你市部分县区未及

时按要求完成 2021 年度造林及抚育、生猪稳产保供（含动物防

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工作任务目标的问题，省级已在资

金测算分配中予以适当扣减。

请你市严格按照《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等规定要求，进

一步加强涉农资金使用管理。



附件5

2023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年度： 2023 地区：

资金情况

（万元）

总额

备注：相关中央资金、相关市县资金

、其他资金指与省级涉农资金整合投
入相同项目的资金

其中：省级涉农资金

相关中央资金

相关市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省级下达的年度绩效目标详见考核工作任务清单。

（市县结合实际完善2023年度本地区区域绩效目标，填报以下绩效指标的目标值。）

行业领域 绩效目标 具体指标 指标类型 单位 目标值 备注

综合性指标

促进农民增收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速 经济效益 %

省级根据统计
等部门数据进

行评价，无需
各地另行设定

目标和报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经济效益 %

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减小幅度 经济效益 %
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涉农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经济效益 %
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

统计中涉农项目投资完成数

加强涉农资金使用管理 省级涉农资金支出进度 时效 %

涉农资金优先支

持的考核工作任
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主
要支持产业扶贫等）

帮扶对象人口数 数量 万人

带动帮扶对象增加收入（总收入） 经济效益 万元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社会效益 是/否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食用

林产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样本量 数量 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量 数量 次

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社会效益 是/否

食用林产品监测数量 数量 批次
开展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及产地环

境风险监测

保障粮食安全（主要支持粮

食种植、农业机械化及植物
疫病防控等）

粮食播种面积 数量 亩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情况

粮食总产量 数量 万吨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情况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质量 %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情况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不暴发成灾，重大植物疫

情不恶性蔓延
社会效益 是/否

推进农田建设（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复耕整治撂荒地
面积）

当年度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 数量 万亩

当年度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 数量 万亩

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数量 万亩

建立高标准农田（含垦造水田）长效管护机

制
可持续影响 是/否

当年度完成复耕整治撂荒地面积 数量 万亩

耕地污染防治（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和种植结构调整）

受污染耕地实现安全利用面积 数量 亩 需同时说明安全利用率情况

重度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面积 数量 亩

强化动物疫病防控

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 质量 %
同时说明生猪、鸡、牛等主要畜禽

饲养量
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 质量 %

动物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发放完成率 质量 % 同时说明上年度强制扑杀补偿规模

重大动物疫情依法处置率 质量 %

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社会效益 是/否



行业领域 绩效目标 具体指标 指标类型 单位 目标值 备注

涉农资金优先支

持的考核工作任
务

生猪产能调控

规模猪场（户）保有量 数量 户

能繁母猪保有量 数量 万头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外业调查采样工作任务完成率 数量 %

外业调查采样质量控制任务完成率 数量 %

内业样品检测工作任务完成率 数量 %

内业样品检测质量控制任务完成率 数量 %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当年度新增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自然村

数量
数量 个 以自然村计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质量 %

建立农村生活污水的长效运行管护机制 可持续影响 是/否

河湖管护 完成河湖管护长度 数量 公里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当年新增完成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座数 数量 宗
纳入《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实施

方案》的项目

当年新增完成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座数 数量 座

当年度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恢复保护人口

数
数量 万人

当年度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恢复保护耕地

面积
数量 万亩

水土保持 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数量 平方公里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及大中型

灌区节水改造

当年度新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面积 数量 万亩

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大型灌区续建配套

和节水改造投资计划的完成率
数量 %

开工建设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数量
数量 宗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

项目数量
数量 宗

节水配套改造面积 数量 万亩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执行 完成中央下达的年度投资计划 数量 万元

造林及抚育

造林面积 数量 万亩
含人工造林、人工更新、退化林修

复和封山育林

  其中：高质量水源林造林面积 数量 万亩

        沿海基干林带造林面积 数量 万亩

        新造油茶林面积 数量 万亩

        低产低效油茶林改造面积 数量 万亩

        红树林造林面积 数量 亩

新造林抚育面积 数量 万亩

  其中：高质量水源林新造林抚育面积 数量 万亩

        沿海基干林带新造林抚育面积 数量 万亩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自然保护地范围边界矢量化数据制作工作量

完成率
质量 %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的进展情况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综合科学考察工作量

完成率
质量 %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的进展情况

自然公园总体规划和综合科学考察工作量完

成率
质量 %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的进展情况

森林灾害防控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作业面积（万亩） 数量 万亩
反映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情况

（含预防面积和重复作业面积）

  其中：松材线虫病防治作业面积 数量 万亩
反映松材线虫防治面积情况（含预

防面积和重复作业面积）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质量  ‰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面积/全省有林地

和未成林地面积之和*100%

森林火灾受害率 质量  ‰



行业领域 绩效目标 具体指标 指标类型 单位 目标值 备注

涉农资金优先支

持的考核工作任
务

永久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数量 亩

通过上级政府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社会效益 是/否

永久基本农田可持续利用性 社会效益 是/否

涉农领域其他工

作任务

农村公路养护

农村公路养护公里数 数量 公里 列养率100%

农村公路新改建里程 数量 公里

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座数 数量 公里

农村公路安全防护里程 数量 公里

村内道路建设
当年度新增完成村内道路基本硬底化的自然

村数量
数量 个 以自然村计

农村供水

当年度新增农村规模化集中供水覆盖人口数
量

数量 万人

当年度实施农村集中供水提质增效工程数 数量 宗

美丽圩镇建设
当年度新增完成镇域环境基础整治的圩镇数

量
数量 个

渔港建设 当年度新建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数量 数量 个

小水电清理整改 当年度新增退出小水电宗数 数量 宗

森林保险省级财政补贴 当年度森林承保面积 数量 万亩

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

完成样地调查个数 数量 个

完成图斑监测任务个数 数量 个



附件6

××市2023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情况报备汇总表 （提前下达）

序号 事项名称
报备项目

数量（个）
报备金额
（万元）

资金占比

合计

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 食用林产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3 粮食安全

4 高标准农田建设

5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6 动物防疫

7 生猪产能调控

8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9 河湖管护

10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1 水土保持

1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及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

13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执行

14 造林及抚育

15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16 森林灾害防控

17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8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9 其他涉农工作小计

（1） 驻镇帮镇扶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 驻镇帮镇扶村（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3） 驻镇帮镇扶村（提升镇域公共服务能力）

（4） 驻镇帮镇扶村（提升镇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

（5）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6） 农田建设及管护

（7） 农产品质量安全

（8） 畜牧业转型升级

（9） 动植物疫病防控

（10）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11） 种业振兴



序号 事项名称
报备项目

数量（个）
报备金额
（万元）

资金占比

（12） 现代渔业发展

（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省级财政保费补贴

（14）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15） 农业生产能力提升

（16） 重大水利工程

（17） 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18） 水资源节约与保护

（19） 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

（20） 农村水利水电

（21） 农村集中供水

（22） 水利安全度汛

（23）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24） 水利工程运行管护

（25） 造林与生态修复

（26）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27）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28） 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

（29） 政策性森林保险省级财政保费补贴

（30）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及疫源疫病监测

（31） 湿地保护与恢复

（32） 森林火灾预防

（33） 林业产业发展

（34） 林业种苗建设

（35） 森林资源保护与监测

（36） 自然教育基地建设

（37）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38） 乡村生活垃圾治理

（39） 四好农村路

（40） 巨灾保险省级财政补贴

（41） 工作经费



附件7

××市2023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情况报备明细表（提前下达）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对应的考核工作任务 对应一级项目 项目分类 报备金额（元）

××市合计

一、××市本级小计

1 ××市本级

2 ××市本级

二、××县（市、区）小计

1 ××县（市、区）

2 ××县（市、区）

……

备注：1.项目名称、项目编码、对应一级项目、项目分类和报备金额等栏目数据请从“数字财政”涉农项目库中导出，确保与系统上报项目一致。
      2.各具体项目对应的考核工作任务，应紧紧围绕省级下达的考核工作任务清单有关指标进行填报 ，非与量化指标直接相关的项目，应在“对应的考核工作任务”填报“无”或“—”。





抄送：省直有关单位，财政部广东监管局。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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